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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委员会
关于开展走访慰问2018年度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的通知
各党总支：
为切实做好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的工作，把帮扶慰问工作落到实处。现将2018年度帮扶慰问困难党员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各党总支认真做好组织及初审工作。
一、困难党员的选报条件
1.为我校在职教职工、组织关系在我校的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。
2.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
3.爱国、爱校、爱岗、敬业，服从组织安排，有良好的工作表现。
4.老弱孤寡，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收入来源的党员。
5.党员本人家庭平均生活费在“低保线”以下，家庭生活有困难的。
6.党员本人患有重大疾病或疑难杂症，个人承担费用较大，造成家庭生活有困难的。 
7.党员本人因遭遇各种突发事故或意外灾害，损失重大，造成家庭生活有困难的。 
8.党员直系亲属（配偶、子女及父母）患重大疾病或因遭遇各种突发事故或意外灾害，家庭承担的费用重大，造成家庭生活有困难的。
9.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，确实需要帮扶慰问的党员。
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党员，不列入选报范围：
1.因本人好逸恶劳的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。
2.有赌博、吸毒、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或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。
3.无正当理由不积极履行党员义务或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。
4.党内民主评议为不合格的。
5.有其他不良行为，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二、选报及评审程序
1.符合选报条件的党员，由本人向所在党总支提出申请，申请人按要求如实填写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困难党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2.各党总支按规定的选报条件对申请人信息认真审核、初评后统一上报组织部。
3.组织部根据申请人材料和各党总支意见，研究确定困难党员名单和标准，并提交学校党委会审定。
4．将困难党员名单和标准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，公示无异后确定最终名单。
三、其他事宜
1.申请人需实事求是写清申请原因。
2.各党总支须严格把关选报条件，严格审查申请原因。对于瞒报、漏报，一经查出即取消资格，并进行全校通报批评。
3.无特殊情况，同一人当年慰问金只能享受一次且不能同时兼享其他补助。夫妻双方均为我校教职工党员的，只一方享受慰问金。
4.申请人填写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困难党员申请表》时需提交一式两份（纸质档）报送组织部，电子档发至邮箱：ckyrsczzb@163.com联系人：刘娟、胡玲，联系电话：49841616。
5.报送截至时间：2018年12月10日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附件：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困难党员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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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
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困难党员申请表
	
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年龄
	
	党龄
	　
	部门（职务）
	　
	

	主要致困原因
	1、本人生病；2、残疾；3、供养直系亲属大病；4、意外灾害；5、子女上学；6、其他
	

	困难情况说明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　
	申请人签字： 
	

	
	
	年 月 日
	

	备注：以上内容由本人填写，交党总支核实。相关证明材料附后。
	

	党总支意见
	　
	

	
	　
	党总支书记：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	

	
	
	年    月   日
	

	党委组织部意见

	
	党委组织部部长：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

	校党委意见
	　
	

	
	　
	党委书记： 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	

	
	
	年     月    日
	

	学校审批意见
	　
	金额：      元 
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）
	

	
	
	
	

	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填写上报
	


